
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文件

珠院发〔2018〕33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学位

委员会涉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章程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根据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决议（会议

纪要 [2018] 7 号），现将《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学位

委员会涉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章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

织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学位委员会涉外办学

项目分委员会章程

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

2018 年 6 月 19 日



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学位委员会涉

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做好我校涉外（含国外、境外合作）办学项

目学生培养方案管理、毕业资格审核、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审

核等相关工作，根据《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学位委员

会章程》(珠院发〔2015〕56 号)的相关规定，成立“北京理

工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学位委员会涉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”

（简称“涉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”,下同）。为明确职责范围，

理顺学术治理流程，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涉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是对我校涉外办学项目

的相关学术事务开展咨询、审议、监督、指导等工作的学术

组织；同时对涉外办学项目学生毕业资格、学士学位授予资

格进行审核。

第三条 分委员会在工作中须认真执行校学术学位委员

会关于学术、学位工作的指示和要求，坚持科学、民主、客

观、公正的工作原则，分委员会的决议须报校学术学位委员

会审议通过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 1 人，

涉外办学项目相关专业学院的校级学术学位委员各 1人担任

分委员会委员。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由校学术学位委员会

提名产生。



第五条 分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，一般任期为四年，

换届工作与学术学位委员会换届工作同时进行。

第六条 分委员会办公室挂靠教务处，由教务处分管毕

业、学位审核工作的副处长担任秘书，处理日常事务。

第三章 议事规则

第七条 分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体会议。会议由

主任委员负责召集并主持，主任委员因故不能到会，可委托

副主任委员召集并主持。

第八条 分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有三分之二或以上委员出

席方能进行。

第九条 分委员会议事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

重大事项应当经与会委员的 2/3 及以上同意方可通过。分委

员会审议决定或者评定的事项，一般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做

出决定；重大事项也可采用实名投票方式。未到会委员不能

委托他人投票。

第十条 分委员会委员须对会议上讨论的事项严格保

密，讨论议题与本人或直系亲属相关或者具有利益关联时，

应实行回避。

第十一条 分委员会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，应事先直

接向主任委员请假，并告知委员会秘书，不能委托他人替代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涉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章程自涉外办学项目分委员会成立之日起

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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